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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2005年8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“第445号”公布了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于2005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施行。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购销和运输的规章。2006后8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“第87号”公布了《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并于2006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。《条例》和《办法》一方面赋予了公安机关的监管措施，为做好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购销和运输监管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；另一方面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强化了公安机关的监管职责。
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,规范全省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购销和运输行政许可，切实履行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职能，帮助公安机关广大民警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中严格依法办事，根据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编制了《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事前备案证明业务手册》，制订本业务手册。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禁毒大队。
 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事前备案办事手册
1、 受理范围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红塔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业、科研单位、医疗机构等
二、办理依据
《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：运输易制毒化学品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：
1、 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（直辖市为跨市界）运输的；
2、 在禁毒形势严峻的重点地区跨县级行政区域运输的。
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，应当在运输前向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。
三、实施机关
    本行政许可办理机关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。
4、 许可人员
　　受理人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禁毒大队易制毒化学品专管民警
审查人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禁毒大队领导　
决定人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领导
　　五、批准条件和申请材料
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证明材料
申请运输批准条件：
（1）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（副本和复印件），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（原件和复印件），个人的身份证明（原件和复印件）；
（2）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合同（原件）；
（3）经办人的身份证明（原件和复印件）
六、办结时限
公安机关在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。
7、 备案收费及依据
本备案事项不收费
八、备案证明有效期限
对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的，发给三个月多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，对于领取运输备案证明后六个月内按照规定运输并保证运输安全的，可以发给有效期十二个月的运输备案证明。
九、许可和备案办理
（一）申请
企业自行通过互联网登录《云南省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》进行申请。
（二）受理
系统通过内外网交互式平台将数据转换到公安网，公安机关在公安网上审核审批证书，对符合规定的，能够当场办理的，当场办理，及时向申请人发送《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证明》，对材料不齐需要补充的，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充的内容，对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（三）办理结果及送达方式
办理结果：审核通过后，公安机关将《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证明》颁发给企业，企业通过系统自行打印。
十、许可和备案服务
（一）许可和备案咨询
咨询方式
（1）网络咨询。网址：http//10.166.2.139:8008/index.do
（2）电话咨询。联系电话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禁毒大队；0877-2694089
（二）咨询回复
通过网络和电话咨询的，将当场得到回复。
附件1：运输备案流程图
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证明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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